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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基於本研究之四個主要目的：（1）探索以台北市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為主體的社

區發展經驗，在歷史脈絡下的發展過程；（2）探討於專業人員（學者、社區業務承

辦人員、評鑑委員等）的觀點，東華社區發展協會成為績優社區的成功因素；（3）

思索遭遇困境的東華社區發展協會，面對困境的因應方式與影響 ；（4）探究延續

東華社區成功經驗的策略，提出相關建議。研究者認為研究過程中需要深入探索績

優社區的發展經驗，並且從微觀層面進行動態描述和分析，建構屬於績優社區的故

事，重視細緻、深入、長期的體驗，進而得到較為全面的解釋性理解。陳向明（2002）

指出：「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

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

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基於此，透過質性研究的

方法能達成本研究目的，故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希望達成所欲討論的議題。 

質性研究的理論範式因其本身特點，與量的研究十分不同。主要有三種另類範

式，包含後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而本研究則從建構主義出發，主張研

究是一個交往各方不斷辯證對話而共同建構研究結果的過程，不是為了控制或預測

客觀事實，而是為了理解和建構在人我之間、個體和世界之間、過去和現在之間建

構起理解的橋樑，通過主體之間的理解，我們可以擴大自身描述和解釋事物的認識

結構和敘事話語（陳向明，2002）。 

  就建構主義的取向而言，本研究認同研究結果是由不同主體通過互動而達成的

共識，故重視研究對象本身對事件之詮釋，以及因個人或情境之差異而表現出的多

元事實，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產生互動，研究者持續反思研究過程及

相關的影響因素，藉此深入探討研究主題，達到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辯證對

話，通過互為主體的互動而達到生成性的理解，建構出屬於社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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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關注環繞於一個績優社區的發展經驗，而績優社區的判定主要是依內政部

的評鑑標準，而以去年度台北市受頒的卓越組績優社區則為北投市東華社區發展協

會。因此，依據研究的目的與問題，區分為不同的研究對象，但主要都以接觸過東

華社區發展協會為考量依據，以下則進一步說明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一、研究場域     

    以 95 年度全國績優社區的台北市北投區東華社區為研究對象，採行「個案研

究」的方式。而進入此研究場域的方法，即由與社區共同推動社區健康關懷計畫的

北投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洪德仁引薦進入社區，透過介紹自己欲進行相關研究，可

能以此社區為對象，想先對社區進行瞭解，透過告知的事先行動，進入社區場域。 

二、訪談對象 

    參考陳向明（2002）指出的質化研究研究對象抽樣必須考量的問題：（1）樣本

與研究問題之間的關係，（2）樣本的個人條件，（3）樣本與研究者間的關係。依據

這些考量標準，在質性研究訪談對象的選取上，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強度抽樣」

的方式，選擇具有較高資訊密度和強度的個案進行研究。首先訪談如社區發展協會

的理事長、總幹事等社區關鍵人物，再透過他們的介紹以目的性取樣的方式，即所

謂的「立意」法訪談其他可提供高度資訊者。接著，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之需要，

區分為三類訪談對象，一為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包含理事長、總幹事、社區

志工等，希望能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的深入訪談，瞭解社區發展的主體經驗；

二為推動社區發展的專業人員，包含協助東華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的社區工

作者、台北市社會局的社區業務承辦人員以及相關資源提供者等，藉專業人員的角

度以及其接觸社區的經驗，瞭解社區發展協會成為績優之因素，並協助探究未來可

能遭遇之困境與解決方法；三為不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居民，主要是透過與社

區發展協會理念相左的居民，瞭解績優社區為何仍不被支持的原因？並從不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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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思考可改進之處。 

三、訪談人數 

    本研究在社區成員的訪談人數方面，包含理事長、總幹事、里長、志工等，共

訪談四人，也因研究需要、田野進駐時間的改變，針對部分訪談對象進行第兩次訪

談。在專業人士方面，包含社會局代表三名、內政部評鑑委員一名、學者代表（背

景為投入社區發展的專業人士）一名，長期與東華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的北投區健康

服務中心代表一名，共五名。為了從社區居民的不同觀點瞭解社區發展協會，也訪

談與協會立場不同代表一名。研究者於 2006年 10月至 2007年 6月進行東華社區發

展協會參與觀察，內容包含：活動辦理、送餐服務、環境打掃、社區感恩大會、研

習營等。受訪時程為 2006年 11月至 2007年 5月，計有 11名受訪者，基於匿名原

則，將受訪者以編號代替，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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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身份角色 

A1 男性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兼理事，曾任第二屆、第三屆協會理事

長，東華里里長（92～95年）。 

A2 女性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兼總幹事，曾任第四屆理事長。 

A3 男性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並且為現任理事長，曾經擔任總幹事。 

A4 女性 在社區中首先從志工做起，之後加入社區發展協會會員，

並兼任理事。 

B1 男性 社會局社區業務承辦人員，負責推動台北市的社區發展工

作事項。 

B2 女性 社會局社區業務的負責專員。 

B3 女性 曾任社會局社區業務承辦人員，對於社區發展與評鑑工作

具有豐富經驗，社會局舉辦社區評鑑研習營擔任主要講師。 

B4 男性 曾任陽明大學教授，與東華社區發展協會具有良好互動，

提供相關訊息的諮詢以及建立合作關係。 

B5 女性 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的地端護士，與東華社區發展協會的

保健服務有長期合作關係。 

B6 男性 95年內政部台閩地區社區評鑑的評鑑委員。 

C1 男性 96年東華里里長，未加入東華社區發展協會，不曾參與協

會相關活動，認為理念、想法與協會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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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的資料收集方法，包含兩種，如下： 

一、深度訪談法 

  研究擬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

的，設計訪談大綱（如附錄三、四、五），作為引導方針。深度訪談法可被界定為：

在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通的互動過程，收集有關口語與非口

語的訊息，以便深入式的全面理解研究對象（潘淑滿，2003）。 

二、參與觀察法 

        以所選取的東華社區進行實際的參與，為對其進行深入了解，除了以深入訪談

方式外，本研究並採參與觀察的研究方式，目的在透過相關活動的參與，以及參與

社區發展協會的內部會議，實際進入工作場域觀察，了解社區推展工作的實貌和成

果，以及內部的分工、權力分配、營運的現象。在本研究的過程中，透過參與觀察

撰寫田野日記，作為後續分析與檢視的參考。參與觀察之記錄包含理監事會議、例

行性活動以及大型活動（感恩晚會）、里長選舉、拜票等。 

 

 

 

 

 

 

 

 

 

 

  



39 

第四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進入社區的場域進行研究，並實際採行參與觀察的方法，研究者本身為

一研究工具，也為完全的參與觀察者，因此在進入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中，需要面

對相關的研究倫理問題，如下： 

一、研究者身分的公開告知： 

    為探求真實的研究資料蒐集，雖有些學者認為隱藏研究者身分，能夠掌握真實

情境（嚴祥鸞主編，2006），但仍舊會牽涉研究對象的權益問題以及傷害，因此，本

研究在進入實際的觀察場域時，會先告知研究者本身的身分與目的。 

二、研究對象的權益與同意： 

    本研究由於需訪問國家社區政策的制定者與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因此會先徵

求研究對象的同意，告知相關權益，達成與研究對象的共識，且在研究對象同意的

狀況下才進一步進行訪談。 

三、研究場域的性別議題： 

    由於社區發展協會以及政策的探究，基本上都隱涵著男女的性別議題，與不平

等，例如社區發展協會可能呈現領導者、權力核心人物皆為男性，而政策制定者更

可能透露出父權社會與意識型態下，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強化與複製情形，然而儘管

可以預料這樣的現象出現，但在本研究中，由於並沒有將焦點置於以女性主義的觀

點來看這其中的發展，恐也有陷入倫理與再次複製父權社會權力、意識的危險，因

此，在進行訪談與觀察時，會注意性別議題的考量，並進一步省思。 

四、研究者的內在省思與質疑態度： 

    由於質性研究依然會涉及研究者本身的主觀價值跟判斷，因此，除了研究本身

要保持隨時省思自己的價值之外，採用田野記錄記下自己的心情與判斷，以作為研

究中的檢視，對於觀察的現象與事實也不會妄下定論，隨時採質疑的態度。 

  


